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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技术及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的技术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建设海港口岸国际生态安全港，其他类型口岸国际生态安全港的建设也可参

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2 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规程 
GB/T 23415 隔离检疫圃分级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46 放射性物质与特殊核材料监测系统 
GB/T 27402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植物检疫 
GB/T 27875 港口重大件装卸作业技术要求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838 木质包装热出处理作业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1752 溴甲烷检疫熏蒸库技术规范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35947 生态安全港 建设通则  
GB/T 35997 生态安全港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分类与控制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规范 
GB 50072 冷库设计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580 含油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弃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JTS 155 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JTJ 296 港口道路、堆场铺面设计与施工规范 
SN/T 1542 国境口岸核和辐射恐怖事件监测规程 
SN/T 1560 入出境船舶医学媒介生物测规程 
SN/T 1619 植物隔离检疫圃分级标准 
SN/T 1754 出入境口岸人禽流感诊断标准及监测规程 
SN/T 2112.8 重大国际活动出入境检验检疫规程 第 8 部分：口岸核生化风险因素排查 
SN/T 2294.1 检验检疫实验室管理第 1 部分总则 
SN/T 2859 进境动物检疫隔离场的食用与卫生规范 
SN/T 3175 有害生物监测通用要求 
SN/T 3738 可移动式传染病隔离留验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94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生态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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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态安全港应具有有效防控各类生态安全风险因子传播和扩散的功能，提供自然、经济和社会

生态安全服务功能与效益。 

4.2  环境保护要求 

国际生态安全港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建设与运营应采取环保节能措施。港区内的大气、声音、

水质等指标以及废弃物处理等应符合相关标准。 

5  技术要求 

5.1  选址 

5.1.1 港区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分级应达到 HJ 192 规定的良及以上；且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或净

化能力，近 3 年生态环境状态变化幅度未出现明显变化（△EI≥3）。 

5.1.2 港区应实体物理隔离，与附近自然生态系统应当有 0.5 km 以上的风险缓冲带，与港口运营区共

同构成生态安全风险因子防控区域。特定货物入境口岸应满足相应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周边 5 km 范围内没有果园； 

——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的周边 1 km 范围内没有种植与进口粮食种类相同的粮食作物； 

——进境肉类指定口岸的周边 3 km 范围内不得有畜禽等动物养殖场，周围 50 m 内不得有有害气

体、烟尘、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沿边口岸毗邻的境外地区不得为与进口肉类种类相

关且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的一类动物疫病的疫区。 

5.2  场地布局要求 

5.2.1 港区应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如工作区、装卸区、集装箱堆场、查验区和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区

等。 

5.2.2 港区主要功能区地面应硬化，无适合生态安全风险因子滋生、扩散的条件，建设标准应符合 JTJ 
296 的要求。 

5.2.3 港区及周边应有防止生态安全风险因子传播扩散的分隔设施，防护网应当设置有防鼠网，网眼最

大孔径小于 3 mm，实体围墙应当适当增加灭鼠防鼠设施。 

5.2.4 港区各区域应有明显、清晰的标识标牌以区分，生态安全风险的区域应悬挂有相关安全告示牌；

所有标识标牌的制作和设置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5.3  生态安全技术要求 

5.3.1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设施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设施应满足识别 GB/T 35997 中所列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的基本要求。 

5.3.1.1 查验场/区 

    查验区域空间和面积应当满足 GB/T 35997 中所列生态风险因子识别的需要。现场查验工作场所应

根据动植物及其产品、食品、固体废物原料、危险化学品和集装箱等查验对象不同设置相应的查验场或

查验区域。 

5.3.1.2 查验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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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查验场/区应当配备取样设备（如电锯、切割机等），现场查验和初步检测的设施与仪器设备，

如查验工具箱、样品袋等；宜配套建设现场检疫初筛工作间，配备有显微镜、解剖镜、培养箱等仪器设

备，并配备有防虫纱网；在人员进出港口区域的通道应当配备体温监测设施，自动监测并记录出入人员

体温。 

5.3.2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处置设施 

5.3.2.1 卫生处理设施 

    在港区闸口配备卫生处理设施，在港区内应有集装箱熏蒸处理场。年吞吐量每 200 万个标箱宜配备

1 个消毒通道或面积不小于 200 m2 的熏蒸处理场；年吞吐量超过 1000 万个标箱，宜配备不低于 5 个消

毒通道或面积不小于 1000 m2 的熏蒸处理场。 

5.3.2.2 检疫除害处理设施 

    港区应根据集装箱吞吐量配备适宜的检疫除害处理场。年吞吐量每 50 万个标箱宜配备 1 个箱位，

约 100 m2 以上的检疫除害处理场；年吞吐量超过 1000 万个标箱，宜配备不低于 20 个箱位，约 2000 m2

以上的检疫除害处理场。港区内外检疫熏蒸库/场或热处理设施规模和数量应满足港区业务需要，熏蒸

场与熏蒸设备设施技术应符合 GB/T 31752 的要求，热处理库与热处理设备设施技术应符合 GB/T 28838
的要求。港区宜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焚烧炉、高温灭菌等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与具备无害化处理资质

的机构建立长期合作。 

5.3.2.3 冷藏设施 

    港区内应配备为冷藏集装箱供电的装置；在港区或周边区域配备专用冷藏库，建设技术应符合 GB 
50072 的要求。 

5.3.3 隔离检疫设施 

有动植物繁殖材料进境的港口在距离其 2 小时车程内应配备动植物检疫隔离设施，建设标准不低于

SN/T 1619 中“二级植物检疫隔离圃”。植物检疫隔离场的建设应符合 GB/T 23415 的要求；进境动物

检疫隔离场使用与卫生规范应符合 SN/T 2859 的要求。有人员进出境的港口，应配备有出入境人员传染

病排查的检疫隔离设施，建设技术应符合 SN/T 3738 的要求。 

5.4  环境保护设施技术要求 

5.4.1 废弃/污染物处理设施 

5.4.1.1 污水处理系统 

港区应配备废水收集系统，且能覆盖港区所有区域；应配备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5.4.1.2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 

港区应配备固体废弃物收集、分类和预处理设施；应配备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 

5.4.1.3 油污处理系统 

港区应配备溢油预警系统，安装要求应符合 GB 50257 的要求；应配备油污收集和处理设施，应符

合 HJ 580 和 HJ 2025 的要求。 

5.4.2 环保动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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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备电力驱动龙门吊，比率宜 90％以上。推荐配备天然气驱动拖车，比率宜 80％以上。 

5.4.3 节能照明设施 

港区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的要求，应配备半夜灯泛光照明、新型的节能灯具。 

5.4.4 岸基船舶供电设施 

配套有向靠泊船舶提供电力的岸基船舶供电系统，建设技术应符合 JTS 155 的要求。 

5.5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监测设施技术要求 

5.5.1 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监测设施 

    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监测技术应符合国际和国内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 

    ——港区及其周边应配置动植物疫病疫情监测设施。外来有害生物，包括检疫性或限定性有害生物

监测技术应符合 SN/T 3175 的要求。 

    ——港区及其周边应配置病媒生物、传染病等监测设施，设施标准及要求应符合 SN/T 1560 和 SN/T 
1754 的要求。 

5.5.2 核生化与辐射监测设施 

港区内应配置与港口业务相适应的核生化与辐射监测设施。如移动(手持)式核辐射检测、门式核辐

射检测装置等，相关技术应符合 GB/T 24246、SN/T 2112.8 和 SN/T 1542 的要求。应配备辐射防护装备。 

5.5.3 环境监测设施 

港区应配套环境质量监测设施，监测项目包括大气、声音、地表水、海水、近海污染物以及散粮粉

尘等。环境监测设施应符合 GB/T 24001 的要求，监测项目技术指标应满足 GB/T 35947 的有关要求。 

5.6  信息化建设技术要求 

5.6.1 宜建设有对出入境船舶等交通工具实施信息化管理的信息系统，实现进出口企业、港口企业、船

公司对进出港区船舶等交通工具信息的实时了解。 

5.6.2 宜建设有对港区货物实施信息化管理的信息系统，实现进出口企业、港口企业在统一平台上操作

货物查询、提取计划申报、闸口验放、提货/柜、缴费的全流程电子化；实现海关等口岸监管部门根据

职责需要货物实时状态查询、抽查指令发送的电子化。 

5.6.3 宜建设有对进出港区工作人员、车辆实施信息化管理的信息系统。 

5.6.4 宜建设有出入境货物口岸监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并实现数据交换、信息共享。在货物申报、查验、

放行等通关环节实现口岸查验单位和港航企业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报文标准化，实现海关、生态风险防

控部门、船公司、港口、企业间海运提单、提货单、装箱单（载货清单）等信息的电子化流转。 

5.6.5 宜建设对港区的监控系统，特别是针对进出港区的查验通道、货物查验场/区、取样和现场检测、

生态安全风险监测与处置等重点区域的视频采集系统，技术应符合 GB/T 28181 的要求。 

5.7  技术保障建设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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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套有距离港口 2 小时以内车程的技术保障机构。保障机构的仪器设备配置应符合认证认可规定

的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等标准要求。技术保障机构有为开

展主要生态安全风险因子鉴定和监测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能力。 

5.8  生态安全文化建设技术要求 

应每年定期开展货物、集装箱、船舶及人员检疫等生态安全查验技能培训，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

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监测技术培训，检疫处理及卫生除害处理技术培训。根据

国际疫情疫病形势，开展生态安全业务技能实操培训和演练。 

5.9  生态安全应急处置技术要求 

    ——建立港区生态安全应急处置联防联控机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联防联控单位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配备充足的应急处置物资和设施设备。 

    ——联防联控单位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配备相关应急处置保障机构和专业人员。 

    ——联防联控单位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开展应急处置专业培训。 

    ——联防联控单位应不定期联合开展生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在港区及周边地区需配备应急处置医疗和救援体系。 

6  管理要求 

6.1  管理机构 

应建立有包含港口运营单位、地方政府和生态安全风险防控主管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生态安全联合管

理机构和联席议事制度。在港口设立有港口生态安全管理的专责机构或类似议事部门，且有明确责任人、

办公场所和专（兼）职工作人员。地方政府、生态安全风险防控主管机构均有相应的机构或部门、人员，

管理或指导港口的生态安全防控建设工作。 

6.2  管理机制 

6.2.1 运营单位 

6.2.1.1 制定与港口运营相适应的生态安全管理体系，如 ISO9001、ISO14001 进行相关管理，且运行

良好，满足 GB/T24001 的要求。 

6.2.1.2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传入或扩散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快速处置等制度，负责港区运营的生态安全。 

6.2.2 地方政府 

6.2.2.1 有支持生态安全的政策或文件，有明确的决策或政策支持保障机制。 

6.2.2.2 有相应的经费支持。 

6.2.2.3 制定生态安全风险事件协调工作制度和应急管理措施，组织开展国际生态安全港服务功能与效

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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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生态风险主管机构 

6.2.3.1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筛查、识别和处置的指导或规范性管理文件。 

6.2.3.2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传入和扩散事件的应急预案、演练、反应等和培训、宣传教育等相关制度。 

6.2.3.3 建立与港口、地方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等快速反应和协调一致的联防联控机制。 

6.3  生态安全管理要求 

6.3.1 运营管理 

港区运营单位需制定安全操作相关规程，重大件装卸应符合 GB/T 27875 的要求，集装箱港口作业

需应符合 GB 11602 的要求。运营管理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年货物损失数/率较低，单位标箱能耗和碳排放逐年下降或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物流效率逐年提高或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 

——港区功能完善和提升，保障年度财政预算或建设项目。 

6.3.2 环境安全管理 

6.3.2.1 环境安全管理目标 

运营企业应根据自身安全生产实际，定期开展环境安全评估和考核，并集合实际及时进行调整，包

括但不限于： 

——环境安全年事故数/发生率逐年下降或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环境安全年意外死亡人数/年意外受伤人数逐年下降或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6.3.2.2 环境安全管理要求 

港口环境安全管理应当标准化，通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并保持环境安全管理体系，环境

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33000 的要求。 

环境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制定覆盖率为 100%；岗位安全员配备率 100%、年度环境安全生产完成率/

次数；定期开展员工环境安全生产培训，上岗人员全部通过环境安全教育培训考核。 

6.3.3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防控管理 

6.3.3.1 港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用于存放可能携带不同种类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的货

物，以预防可能发生的交叉感染，利于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的识别、处置和监测。 

6.3.3.2 港区生态风险因子防控相关的技术机构质量控制规范和生物安全性应符合 GB/T 27402 的相关

要求，管理应符合 SN/T 2294.1 的要求。鼓励技术机构开展国家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资质认定和考核。 

6.3.3.3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风险分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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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有从事生态安全风险因子收集、分析的专门人员或岗位。有开展收集、分析与本港口业务相关

的世界各地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相关工作。 

6.3.3.4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处置管理 

现场查验操作且有专职/兼职的技术人员。风险因子防控记录的档案应当保存 3 年以上；体温监测

设施自动监测的资料留档应在 3 个月以上，如人工测量体温，则按档案存档。港区生态安全风险因子应

有效铲除或控制，港区内外的外来生态安全因子数量不超过近 2 年发生的平均值。在首次监测到某项外

来生态因子，并做彻底的扑灭或灭活处理后，不应当被监测到，或者监测到后被风险评估为“独立事

件”，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6.3.3.5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监测管理 

    覆盖国家或行业有规定需要监测的生态安全风险因子，如动植物有害生物监测、外来病媒生物监测

核生化因子等风险因子，监测频次不能低于相关技术指标的规定。 

6.3.3.6 生态安全风险因子防控应急管理 

制定生态安全应急预案，配备应急处置物资和设施设备，配备应急处置保障机构和专业人员，配备

应急处置医疗和救援体系，人员、设施设备、场地和经费等能够满足生态风险管理的需要，不定期联合

开展应急处置专业培训和生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6.3.3.7 生态安全风险处置 

在生态安全风险监测中监测到动植物有害生物监测、外来病媒生物监测核生化因子等风险因子时，

或遇生态安全突发事件时，应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报告。 

6.4  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6.4.1 港区环境要求 

港区环境要求应符合 GB/T 35947 的要求。 

6.4.2 环境监测设施 

    港区应配置环境安全因子监测设施。环境监测总体技术要求应符合 ISO 14001 的要求。 

6.4.3 岸电系统 

    鼓励发展和配备岸基船舶供电系统，宜配置大型深水集装箱泊位使用岸基船舶供电系统。 

6.4.4 节能环保要求 

港区建设应以减少单位标箱能耗和碳排放，实现船舶停靠期间污染物零排放目标；新购置设备宜以

节能环保为优先考虑，如新购置的龙门吊、拖车，更新照明设备，宜 100%以上采用最新的节能环保技

术。 

6.5  技术保障与应急管理要求 

6.5.1 外包技术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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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向第三方采购技术服务的，应建立向第三方采购服务的管理办法，采购的技术服务在满足生态

安全港的技术要求的同时，采购过程也要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要求。 

6.5.2 应急管理 

港口各单位应当根据自身职责，制定针对不同类别生态风险因子的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应急处置预案应符合 GB/T 29639 的要求。 

6.6  生态安全文化管理 

6.6.1 港区运营企业应将生态文化贯穿于港口运营的各个环节，通过有效途径将生态安全相关的理念融

入到日常管理和运营工作中，积极开展与生态安全相关的主题活动。 

6.6.2 政府及主管部门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由文化建设内容，开展 多种形式的生态安全文化建设与

公益宣传和生态服务效益等评估研究。 

6.6.3 生态安全主管机构应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技术指导，创新生态安全文化管理形式，积极建设生态安

全文化教育和示范基地。 

6.7  文件管理 

生态安全港建设应有完整的生态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文件，每年组织 1 次以上生态安全风险排查、应

急演练，形成年度生态安全风险管理报告。相关记录和材料归档保存至少 6 年以上。文件和记录应包括

且不限于： 

——设施设备清单和技术档案； 

——资质认证证明材料； 

——文件、技术规程规范与标准； 

——管理制度与作业指导书； 

——机构人员及技术能力； 

——建设或运营中有关生态安全活动管理的记录； 

——有关生态安全的信息化数据； 

——其它文件和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